
114學年度第 1次停車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4年 9月 26日(星期五)下午 2時 15分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本校校史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張文壽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依潔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出席簽到表 

伍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.06.30北市教工字第 11123052721號函及

本校停車管理辦法，本學期教職員收費金額為新臺幣 1,440 元/學

期，非教職員工收費金額為新臺幣 1,500元/學期。 

二、 依本校停車管理辦法，遙控器每年於新任家長會就任後，統一收回

總務處更改密碼。 

陸、 討論事項：： 

提案一：有關本校 114學年度第 1學期停車場管理費收費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:擬於 114年 10月中旬前辦理本校教職員薪資扣款簽認，預計於 114年 

     11月由薪資扣款；不同意薪資扣款之教職員及非教職員工部份，於 11 

     月通知至出納組繳費。 

決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二：有關車輛停放過夜及保管責任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:  

一、 依本校停車管理辦法，本校停車場開放時間為早上 7時至下午 7 

時， 僅供執行公務時間使用，非公務使用時間不得停放過夜。僅 



提供停車空間，不負保管責任。另基於校園安全維護，如經巡檢 

發現未申請停放之車輛，業務主管單位得視狀況以上鎖留置並留 

予書面通知方式處理。 

二、 學校僅提供停車使用，不負保管及賠償責任，並具結切結書。若 

於學校內發生意外事故，因而損及學校建築及設備時，學校得向 

肇事者訴請損害賠償。若屬車輛使用者間之損害賠償，由當事人 

自行解決。 

決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 

柒、 臨時動議： 

捌、 散會：114年 9月 26日(星期五)下午 2時 30分 


